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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学生”不能责令转学？
我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修改稿）”新规引热议
本报记者 徐洁

26日，记者从省人大获悉，《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

案修改稿）》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

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处分，但是不得开除学生或者责令其

转学、退学。此新规一出，不同的意见即纷纷而出。

换水游戏

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
日到来前夕，11月25日，济南
第十二中学初一六班举办了
主题班会。图为学生们正在
进行“换水游戏”实验，通过
模拟艾滋病毒经体液传播的
过程，提高对艾滋病知识的
认知程度。

记者 李飞 通讯员
靳鑫 摄

我省拟立法保障地方税收
政府部门不及时提供涉税信息要担责

□记者 徐洁

本报济南11月26日讯
26日，《山东省地方税收

保障条例（草案）》提交正在
召开的省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草案
对涉税信息的采集和税收
服务等问题做出了具体规
定，首次立法明确了有关部
门的税收协助义务和所承
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应实行
税务公开制度、税收检查预
告制度。

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履行
涉税行政协助义务。因十大
类事项产生的涉税信息，有
关部门应当按照与同级地
方税务机关约定的时间和
方式提供。这些事项包括企
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的设立、变更、注销、撤销登
记等。

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未在约定
时间内按照要求向地方税
务机关提供涉税信息，造成
地方税收损失的，由地方税
务机关根据情节轻重和损
失程度，向本级人民政府提
出处理建议，由本级人民政
府依据有关规定对有关部
门和相关人员作出处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有税收协助义务的部
门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助的，
由地方税务机关向本级人
民政府提出处理建议，由本
级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定
对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作
出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伦理课将纳入法官培训体系

□记者 高扩

本报济南11月26日讯
26日，记者从在济南召开

的司法伦理养成教育学术
研讨会上获悉，为提升我省
法官的整体素质，司法伦理
课将纳入我省法官培训课
程体系内。

据悉，山东法官培训
学院已经组成以专家学者
和资深法官为成员的课题
组，深入研究，形成司法

伦理养成教育的理论成果
和实践框架；山东法官培
训学院将把司法伦理植入
我省法官培训课程体系
内，以提高我省法官的伦
理修养。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法
院审判质量效率保持较高
水平，各类诉讼案件经过一
二审和再审后的服判息诉
率达99 . 9%以上。较高的服
判息诉率得益于法院队伍
专业素质的提升。

省卫生厅增设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处

□记者 郭静

本报济南11月26日讯
近日，省政府批复了省卫生
厅的“三定方案”，确定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归省卫生
厅管理，并在厅机关增设食
品安全综合协调处，专门负
责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工作。

《食品安全法》已于今
年6月1日正式实施，明确规
定卫生部门负责食品安全
综合协调工作，承担食品安
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
安全重大事故等职责，同时
将餐饮卫生和化妆品卫生
监管职能移交给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

只要不是刑事犯罪的“问题学生”，本质上就不是
坏孩子。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法水对草案
修改稿表示赞同，“转学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这部分学生极有可能以后会自暴自弃。即便是转
到新的学校，学生们会不会用‘有色’眼光来看这些问
题孩子？这也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负责《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修改稿）》起草
的省人大法工委副处长王忠泉表示，我省之所以增加
“不得责令学生转学、退学”新规定，也是从保护未成
年人受教育权利角度考虑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
童、少年就应当在学校完成9年义务教育。假如确
实因违规违纪严重不良行为影响了他人的正常学
习，只能将这部分学生送“专门学校”就读，但不能
剥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
有教不好的老师，专家也曾这样说过，所以学校更
不能把学生推向社会。”

立法者：

学校不能把问题推向社会

担心“问题学生”

破坏校风

在山东网瘾康复基地，
不少因为染上网瘾而无法自
拔的“问题少年”在此接受康
复训练。他们告诉记者，有的
已经转学好几次，有的已经
放弃上学。面对这些“问题少
年”，学校管理者自有苦衷，
他们说，这些“问题学生”违
规违纪，不好的行为习惯会
影响到周围其他学生，但由
于国家法律规定对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不能开除，“学生实
在太出格，家长们反映强烈，
‘问题学生’的家长自己就联
系 学 校 ，把 孩 子 给 转 走
了……”

也有的学校管理者告诉
记者，自己的学校不是所谓的
“热门学校”，留住学区所有孩
子本来就难，由于“问题学生”
的存在会影响到学校学风，让
家长在选择学校时顾虑更多，
“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接触
‘问题学生’啊！”

好孩子会不会

被带坏

不少陪孩子训练“戒网瘾”
的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染上网
瘾后，班主任老师三天两头做
家长的工作，如果不能把孩子
从网瘾里拉出来，就必须转学，
“三番五次的转学不能让孩子
把心思重新放在学习上，而且
这学也不是那么好转的。”这些
“问题少年”的家长对“不得开
除学生或者责令其转学、退学”
的新规表示欢迎。

然而，采访中有不少家长
表示，每个学校或多或少都会
有个别的“问题学生”，这些
“问题学生”不仅影响课堂教
学秩序，而且还拉帮结派欺负
别的同学。“对这样的学生，单
纯的学校管理制度已经对他
们不起作用了，而且学校即便
规定可以记过处分，这个处分
将来又不记入个人档案。”这
部分家长表示，草案修改稿对
这部分学生怎么管理应该有
一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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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片）


